
加 急

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

教育收费退付工作的通知

省直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对工作

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各学校（幼

儿园）教育收费退付管理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，并请及时转

发下属各学校（幼儿园）：

一、抓紧完成教育收费退付

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切实履行教育收费（包括公办幼儿园保

育费，公办幼儿园住宿费；普通高中学费，普通高中住宿费；中

等职业学校学费，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；高等学校学费，高等学

校住宿费，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；函大、电大夜大及短训班培训

费；考试考务费等）管理主体责任。对属于因疫情原因需办理教

育收费退付或抵扣手续的，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疫情防

广 东 省 财 政 厅



控期间学校收费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财函〔2020〕4 号）等

有关文件要求及时办理。

二、明确退付标准和工作流程

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应根据 2020 年春季学期学生统一安排返

校日至本学期结束日按自然日计收住宿费，多出部分应尽快办理

退付或用于抵减下一学期住宿费。要按照“特事特办”的原则，

明确教育收费退付或抵扣内部工作流程，逐项审核缴款人提出的

退付申请，对符合规定的要及时将款项退付缴款人，或与缴款人

办理抵扣确认手续。

2020 年 9 月 30 日前，请各相关学校（幼儿园）将已退付（抵

扣）教育收费情况表（详见附件）报送省直主管部门，由主管部

门汇总后报省财政厅备案。

三、加强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

为确保平稳有序完成退付或抵扣工作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要

主动向缴款人做好政策宣传和事项告知工作，强化内部控制，做

好财务核算，按规定接受财政和审计监督。主管部门要结合部门

职责，指导和监督相关学校做好教育收费退付工作。

各地财政部门要加强指导，确保相关工作依法合规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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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学校（幼儿园）已退付（抵扣）教育收费情况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0 年 8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宋 红，83170187；曾文静，8317026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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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学校（幼儿园）已退付（抵扣）教育收费情况表

序号
退付（抵扣）

总人数

教育收费金额

（元）

退付金额

（元）
抵扣金额（元） 退付原因 备注

合计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档案馆，各地级以上市财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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